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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名詞定義 

壹、空氣污染 

空氣污染源 

係指排放空氣污染物之物理或化學操作單元。 

移動污染源 

指因本身動力而改變位置之空氣污染源，例如汽、機車。 

固定污染源 

指移動污染源以外之空氣污染源，例如工廠。 

點污染源  

係指空氣污染物之排放主要來自列管工廠之燃料與非燃料的燃燒和工業製程

所產生的污染。因此包括鍋爐、窯爐、焚化爐、油庫與其他作業區中污染物產

生之設備皆為排放之來源。 

線污染源  

係指空氣污染物之排放來自於公路運輸工具，包括汽油車、柴油車與機車，依

據實際之引擎使用，可再細分為汽油小客車、汽油小貨車、柴油小貨車、柴油

大客貨車、二行程機車與四行程機車。 

面污染源  

面源污染為集合許多低排放強度之固定污染源及非公路車輛之移動污染源。前

者包括商業與住宅之燃燒、垃圾露天燃燒、農業燃燒、餐飲業油煙排放，以及

土木施工、礦場操作與道路行駛之揚塵，另外加油站、工業表面塗裝及溶劑使

用的逸散性碳氫化合物排放源亦屬之。而後者非公路車輛則包括農業機械、施

工機具、鐵路機關車、航空器及船舶等燃燒排放源。 

空氣污染物  

空氣中足以直接或間接妨害國民健康或生活環境之物質，包括氣狀污染物、粒

狀污染物、衍生性污染物、毒性污染物（有毒氣體）、異味（含惡臭）污染物、

有機溶劑蒸氣、塑橡膠蒸氣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物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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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狀污染物  

以氣體形態存於大氣中之污染物，如硫氧化物（SOx）、一氧化碳（CO）、氮氧

化物（NOx）、碳氫化合物（CxHy）、氯化氫（HCl）、二硫化碳（CS2）、鹵化烴

類（CmHnXx）、全鹵化烷類（CFCs）、揮發性有機物（VOCs）等氣體。 

硫氧化物（SOx） 

二氧化硫(SO2)及三氧化硫(SO3)合稱。 

二氧化硫（SO2）  

為燃料中硫份燃燒與空氣中之氧結合者，為一具刺激臭味之無色氣體，易溶於

水，與水反應為亞硫酸，為引起酸雨的主要物質。 

一氧化碳（CO） 

係一種窒息性氣體，會阻礙氧與血紅素之結合，為無色無味無臭，比空氣略輕，

易擴散之氣體。 

氮氧化物（NOx） 

一氧化氮(NO)及二氧化氮(NO2)之合稱。 

一氧化氮（NO）  

是一種無色氣體，在大氣中濃度遠低於 0.5ppm，NO 是形成 NOx 的前驅物質，

是光化學霧形成過程中一種活潑的化合物。 

二氧化氮（NO2）  

係空氣中之氮或燃料中氮化合物經高溫燃燒氧化所產生，為刺激之赤褐色氣

體，易溶於水，與水反應為亞硝酸及硝酸，具強氧化力，為引起光化學霧之前

驅物質。 

碳氫化合物（HC）  

為碳與氫之化合物，因燃燒不完全或汽油蒸發，吹漏出來而產生者。 

氯化氫（HCl）  

一種具令人窒息味、有害、有毒的無色氣體，極易溶於水，其水溶液就是鹽酸，

在 0℃時，1 體積的水大約能溶解 500 體積的氯化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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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硫化碳（CS2）  

於工業界使用甚廣之溶劑，為透明無色的液體；工業級的二硫化碳含有不純物

如硫化氫，具淡黃色及臭味，且有高度易燃及易爆之危害。二硫化碳主要用於

製造土壤消毒劑、電子真空管、縲縈製造及四氯化碳，亦可作為脂肪、硫等之

溶劑。 

全鹵化烷類（氟氯碳化物）  

包括 CF2CCl2(F-12)，CFCl3(F-11)，C4 等為穩定不易分解，生命週期很長，且

熱傳輸能力良好之特性，故大量應用在工業上如冷媒或髮膠泡沬劑者，因其在

大氣層中反應十分活躍，尤對臭氧層之破壞，已成環保重視之問題。 

非甲烷碳氫化合物（NMHC）  

在正常大氣條件下，大都以氣態存在，為產生臭氧和其他光化學空氣污染物的

前驅物質。 

揮發性有機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 

指在一大氣壓下，測量所得初始沸點在攝氏 250 度以下有機化合物之空氣污

染物總稱。但不包括甲烷(CH4)、一氧化碳、二氧化碳(CO2)、二硫化碳、碳酸

(H2CO3)、碳酸鹽(CO3
2-)、碳酸銨((NH4)CO3)、氰化物或硫氰化物等化合物。 

鉛（Pb）  

鉛是一種天然生成的金屬，於地殼中存在少許的含量，其存在於空氣、水和土

壤中；但環境中的鉛污染主要來自於人類活動，如燃燒化石燃料、工業生產、

開採和使用含鉛產品，對人體健康有嚴重影響。 

粒狀污染物（PM）  

由燃料燃燒及工業生產過程所產生之微粒物通稱，如總懸浮微粒、懸浮微粒、

落塵、金屬燻煙及其化合物、黑煙、酸霧、油煙等。 

總懸浮微粒（TSP）  

係指懸浮於空氣中，所有粒徑之微粒，單位以微克/立方公尺（μg/m3）表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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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浮微粒（PM10） 

指粒徑在 10 微米（μm）以下之粒子，單位以微克/立方公尺表示之。 

細懸浮微粒（PM2.5） 

指粒徑在 2.5 微米（μm）以下之粒子，單位以微克/立方公尺表示之；由於 PM2.5

較 PM10 更容易深入人體肺部，對健康影響更大，若細微粒又附著其他污染物，

將更加深呼吸系統之危害。 

落塵  

粒徑超過 10 微米（μm），能因重力逐漸落下而引起公眾厭惡之物質，通常是由

於體積較大的物質受物理粉碎而形成，單位以噸/平方公里/月（ton/km2/month）

表示。 

臭氧 

具刺激臭味的不穩定氣體，是強氧化劑，可作為漂白劑及水之消毒劑，臭氧是

光化學反應之重要中間物質，對人體粘膜有刺激作用，並對植物會造成重大的

傷害。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  

具有防制空氣污染物排放之裝置，種類如下： 

1.固定污染源：集塵設備、脫硫設備、脫硝設備、焚化設備、洗滌設備、吸收

設備、吸附設備、冷凝設備、生物處理設備、集氣設備或其他具有防制空氣

污染物排放之裝置。 

2.移動污染源：觸媒轉化器、蒸發排放控制設備、濾煙器或其他具有防制空氣

污染物排放之裝置。 

溫室氣體（Greenhouse Gas, GHG） 

係指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

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三氟化氮(NF3)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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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之國際重要規範歷程及我國因應情形 

時 間 大 事 紀 要 
1992 年 聯合國於地球高峰會舉辦時，為回應國際社會對因應氣候變遷之

要求，通過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對人為溫室氣體排放

提出全球性管制的宣示，目標為防止氣候系統受到人為干擾，

同時使生態系統能夠自然地適應氣候變化、確保糧食生產，免受

威脅。 
1997 年 於日本京都舉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3 次締約國大會，通

過具有管制效力之「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並自 2005

年 2 月 16 日起正式生效。京都議定書規範 38 個工業國家及歐盟

國家應於 2008 年至 2012 年期限內，將二氧化碳（CO2）、甲烷

（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物（PFCs）

及六氟化硫（SF6）等 6 種溫室氣體排放量較 1990 年水準減少 5.2

％。 
2011 年 於南非召開之第 17 次締約國大會決議，增列三氟化氮（NF3）為

溫室氣體。 
2012 年 於卡達杜哈（Doha）舉行的第 18 次締約國會議協定「京都議定

書」第 2 承諾期為 2013 年至 2020 年，並規定溫室氣體排放量至

少較 1990 年水準減少 18％。 
2014 年 於秘魯利馬舉辦之第 20 次締約國大會通過「利馬氣候行動呼籲」

（Lima Call for Climate Action），呼籲各國於 2015 年法國巴黎召

開之第 21 次締約國大會前提交「國家自定預期貢獻」（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INDC），以作為全球新氣候協

議之基礎，接替「京都議定書」成為 2020 年後唯一具法律約束

力之氣候協議。 
2015 年 國際：於法國巴黎召開之第 21 次締約國大會，目標讓地球暖化

速度在 2100 年時，全球氣溫不會上升超 2 度，並於此會議

前已約有 180 個國家提交「國家自定預期貢獻」（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INDC），以作為全球新

氣候協議之基礎。 

我國：目前雖非 UNFCCC 締約國，但身為地球村的一員，仍依

公約精神來防制氣候變遷，確保國家永續發展，爰於 7 月

1 日公布施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以下簡稱溫管法)，

其中第四條更明定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為 2050 年

排放量降為 2005 年排放量之 50％以下。11 月時更是正式

宣布溫室氣體減量承諾的「國家自定預期貢獻」，2030 年溫

室氣體排放量為依現況發展趨勢推估情境（BAU）減量 50

％，相當於 2005 年排放量再減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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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大 事 紀 要 
2016 年 「巴黎氣候協定」於 11 月 4 日正式生效，為 2020 年後全球應對

氣候變遷建立典章制度且具體行動，同年 11 月 7 日至 18 日於摩

洛哥馬拉喀什舉行第 22 次締約國大會，談判落實巴黎協定規定

的各項任務，提出規劃安排，督促各國落實 2020 年前應對氣候

變化承諾，特別是已開發國家為開發中國家提供每年 1000 億美

元資金的落實情況，以及各國落實國家自主貢獻的行動情況。 
2017 年 國際：於德國波昂召開第 23 次締約方大會、京都議定書第 13 次

締 約 方 會 議 暨 巴 黎 協 定 第 1 屆 第 2 次 締 約 方 會 議

(COP23/CMP13/CMA1-2)，主要通過「斐濟執行動能」倡

議(Fiji Momentum for Implementation)，所有締約方將以完

成巴黎協定執行之相關規則為目標，持續完備各項準備工

作。 

我國：環保署（環境部前身）依溫管法所擬訂的「國家因應氣候

變遷行動綱領」，於 106 年 2 月 23 日奉行政院核定，明確

擘劃我國推動溫室氣體減緩及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總方針。

行動綱領參酌巴黎協定及聯合國 2030 年永續發展目標，

秉持減緩與調適兼籌並顧的精神，明列我國因應氣候變遷

的 10 大基本原則，政策內涵包括溫室氣體減量 6 大部門、

氣候變遷調適 8 大領域及政策配套，並啟動跨部門的因應

行動，以確保國家永續發展、綠色成長。 
2018 年 於波蘭卡托維茲召開第 24 次締約方大會、京都議定書第 14 次

締 約 方 會 議 暨 巴 黎 協 定 第  1 屆 第  3 次 締 約 方 會 議

(COP24/CMP14/CMA1 3) ， 通 過 「 卡 托 維 茲 氣 候 包 裹 決 議 」

(Katowice Climate Package)，奠定了 2020 年後之巴黎協定施行的

基礎。包裹決議內容規範各國如何提供有關描述其國內氣候行動

的國家自定貢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s)的資

訊，這些資訊將包括減緩和調適措施，以及對於發展中國家氣候

行動的財政支持等細節。 
2019 年 於西班牙馬德里舉辦「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5 次締約方

大會、京都議定書第 15 次締約方會議暨巴黎協定第 2 次締約方

會議(COP25/CMP15/CMA2)」，研商巴黎協定工作計畫書各項議

題之具體作法。本次 COP25 大會雖通過「智利-馬德里：行動時

刻到了」(Chile-Madrid Time for Action)決議，但未能完成巴黎協

定 規 則 書 最 後 一 塊 拼 圖 ， 包 括 ： 實 施 因 應 措 施 (Response 

Measures) 、 國 際 碳 市 場 機 制 (International carbon market 

mechanisms)及華沙國際機制-損失與損害(loss and damage) 等關

鍵議題，將留待 2020 年 11 月在英國蘇格蘭的格拉斯哥(Glasgow, 

Scotland, UK) 召開的 COP26 繼續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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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大 事 紀 要 
2021 年 國際：於英國蘇格蘭格拉斯哥舉辦「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6 次締約方大會、京都議定書第 16 次締約方會議暨巴黎

協定第 3 次締約方會議(COP26/CMP16/CMA3)」。會中美

中兩國宣布達成《美中關於在 21 世紀 20 年代強化氣候行

動的格拉斯哥聯合宣言》，承諾各自在 2020 年代採取加速

行動，以減緩氣候變暖。此外有 40 多個國家承諾到 2050

年前逐步淘汰煤炭；100 個國家的領導人承諾到 2030 年

結束或減少森林砍伐；美國和歐盟宣布將合作減少甲烷排

放。此外，會議通過《格拉斯哥氣候公約》，公約要求維

持巴黎協定要求把全球氣溫升高幅度控制在 1.5 攝氏度以

內的目標以及逐步減少煤炭使用。 

我國：2050 年淨零排放成為世界各國共識，我國也積極部署，行

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預計於明(111)年初公布淨零排放路

徑。我國自 2015 年通過「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近年

來溫室氣體排放已趨緩，而為因應國際間更積極之氣候變

遷行動，除加速能源轉型，亦啟動修法工作，包括納入 2050

淨零排碳目標、強化氣候治理、提升管理效能、增加收費

機制及氣候變遷調適等。另亦發布「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

動方案」(2018 年至 2022 年)，以提升我國對抗氣候變遷衝

擊之調適能力。 
2022 年 國際：於埃及沙姆沙伊赫舉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7

次締約方大會、京都議定書第 17 次締約方會議暨巴黎協

定第 4 次締約方會議(COP27/CMP17/CMA4)」。此次大會

（COP27）達成突破性歷史性協議，為遭受氣候災害重創

的脆弱國家提供「損失和損害」資金，亦即，發達國家將

向較貧窮國家支付費用，補償氣候變化造成的經濟損失。

惟該次大會並沒有具體提及被看作在去年決定分階段減

少用煤的基礎上再進一步的必要措施—分階段排除使用

化石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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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大 事 紀 要 
 我國：於 3 月底正式公布「2050 淨零排放政策路徑藍圖」，規劃

推展「能源、產業、生活及社會」等四大轉型策略，並在

「科技研發」（從永續能源、低碳、循環、負碳、社會科學

等五項領域規劃發展）與「氣候法制」（已啟動「溫室氣體

減量及管理法」修法工作，將法案名稱修正為「氣候變遷

因應法」，明定 2050 年淨零排放為國家長期減量目標，規

劃導入「碳定價」機制，據以引領低碳綠色成長）兩大治

理基礎上，輔以風電/光電、氫能、前瞻能源、電力系統與

儲能、節能、碳捕捉封存及利用、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

資源循環零廢棄、自然碳匯、淨零綠生活、綠色金融、公

正轉型等 12 項關鍵戰略，整合跨部會資源，制定行動計

畫逐步落實。 
2023 年 國際：於杜拜世博城舉辦「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8 次締

約國會議、京都議定書第 18 次締約國會議及巴黎協定第 5

次締約國會議(COP28/CMP18/CMA5」。此次大會（COP28）

首次「全球盤點」（Global StockTake，GST）以評估各國在

實現 2015 年《巴黎協定》目標，將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

制在工業化前水平以上低於 2°C 之内，並努力將氣溫升幅

限制在工業化前水平以上 1.5°C 之内的進展。另外 COP28

主要目標有：加速轉向可再生能源、改變氣候融資運作方

式、將人民及自然置於氣候行動的核心，確保 COP28 成為

有史以來最具包容性的氣候峰會。 

我國：於年 2 月修正公布「氣候變遷因應法」，將 2050 年溫室氣

體淨零排放目標入法，讓淨零排放目標提升到法律位階規

範，展現我國落實淨零排放的決心。依氣候法檢討修訂「國

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強調減緩與調適兩者並重，為

確保國家永續發展，並呼應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 12 項關

鍵戰略，提列 7 大調適領域政策內涵(「提升維生基礎設施

韌性」、「確保水資源供需平衡與效能」、「促進土地利用合

理配置，提升國土韌性」、「防範海岸災害、確保永續海洋

資源」、「提升能源供給及產業之調適能力」、「確保農業生

產及維護生物多樣性」及「強化醫療衛生及防疫體系、提

升健康風險管理」)、6 大部門減量政策內涵(「建構零碳能

源系統，提升供電網絡穩定韌性」、「促進產業綠色轉型，

以循環經濟導向的永續生產模式」、「發展智慧綠運輸，推

動運輸淨零轉型」、「建構永續淨零建築與推動低碳轉型」、

「促進永續農業經營，完善生態系統管理」及「減輕環境

負荷，建立能資源循環利用社會」)，以及納入 8 大政策配

套(包含「推動綠色金融，提升產業氣候韌性」、「完善氣候

法制基礎」、「落實碳定價制度」、「推動五大淨零科技領域

研發」、「發展氣候科學及調適研究」、「落實全民行為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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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大 事 紀 要 

認知與共識」「培育因應氣候變遷人才」及「落實公正轉型

與公民參與」)。 

2024 年 國際：於亞塞拜然首都巴庫舉辦「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9

次締約國會議、京都議定書第 19 次締約國會議及巴黎協

定第 6 次締約國會議(COP29/CMP19/CMA6」，以「氣候融

資 」 為 核 心 ， 建 立 新 集 體 量 化 目 標 (New Collective 

Quantified Goal on Climate Finance, NCQG)：已開發國家於

2035 年前每年提供至少 3,000 億美元支持開發中國家，全

球公私部門每年提供 1.3 兆美元的氣候融資，協助應對氣

候衝擊。會議通過巴黎協定第 6.2 與 6.4 條，建立國家間

碳交易機制與全球統一的碳信用市場機制，強化碳交易市

場透明度，提供落後國家技術與資金支持，允許非會員國

參與全球碳市場。會議亦關注損失與損害資金承諾，並啟

動儲能、電網與氫能三項能源倡議。 

我國：總統於 113 年提出「國家希望工程」，以「綠色成長與 2050

淨零轉型」為施政目標，推動淨零轉型五大策略，並於 6

月成立「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召集產官學研代表，

加強氣候治理與國際合作、政策落實與社會參與。為加速

與國際 NDCs 接軌，10 月 24 日宣示檢視 2030 減碳目標，

並設定 2032 與 2035 新減碳目標。12 月 30 日提出「第三

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草案」，將 2030 年淨排放減量目

標從「較基準年（2005 年）減量 24±1%」提升至「較基準

年（2005 年）減量 28±2%」。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與「世界氣象組織」共同成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

員會」，其所規範之「國家溫室氣體清冊指南」（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以下稱 IPCC 指南）為國際共同參考基準。該方

法建議按 6 大部分統計溫室氣體相關數據： 

1.能源使用：有關使用能源排放溫室氣體的總量估算，包括燃料使用、燃料逸

散性、能源生產、運輸、儲存及傳送過程所產生的溫室氣體（含生質能），但

不包括國際航運使用之部分。 

2.工業製程及產品使用：工業製程及產品使用部門中產生之溫室氣體總量，須按國

際工業標準分類詳細報告各製程排放的溫室氣體，但不包括能源使用的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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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農業活動：計算農業部門活動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量，不包括生質能燃料燃燒。 

4.土地使用變化及林業：因土地使用變化及林業活動所排放與吸收的溫室氣體。 

5.廢棄物處理：固體廢棄物掩埋處理、廢水處理、廢棄物焚化及任何其他廢棄

物管理之活動所排放的溫室氣體。 

6.溶劑使用：使用溶劑及其他揮發性含碳化合物所排放的非甲烷揮發性有機物

（NMVOC）等。 

以 IPCC 指南估算溫室氣體排放量所需資料包括：活動數據（activity data）與

排放係數（emission factor）兩類。如統計化石能源燃燒所排放二氧化碳時，活

動數據即為該年各類化石能源使用量之統計；排放係數為使用各種能源所排出

的溫室氣體量，排放係數可參考 IPCC 指南提供之預設係數，然預設係數乃為

共通值，往往無法顧及某些國家或地區的排放特性，故 IPCC 指南鼓勵各國進

行研究並使用本地排放係數，以改善資料的準確度。另 IPCC 指南針對使用能

源排放二氧化碳之估算方法有兩種，一為以能源供應面進行統計之基準方法

（ reference approach ）， 另 一 為 以 最 終 部 門 能 源 消 費 進 行 統 計 之 部 門 方 法

（sectoral approach）。 

二氧化碳排放密集度 

每單位國內生產毛額（GDP）所排放之二氧化碳量。 

應削減排放量 

為達到空氣品質標準所需的污染排放減量。 

空氣品質區  

依各地污染特性、地形及氣象條件等，將臺灣劃分成 7 個空氣品質區及外島地區，

即北部、竹苗、中部、雲嘉南、高屏、宜蘭、花東等空氣品質區及外島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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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品質標準 

指室外空氣中空氣污染物濃度限值，所稱各項平均值意義如下： 

1.小時平均值：1 小時內各測值之算術平均值。 

2.8 小時平均值：連續 8 小時之小時平均值之算術平均值。 

3.日平均值：1 日內各小時平均值之算術平均值。 

4.24 小時值：連續採樣 24 小時所得之樣本，經分析後所得之值。 

5.年平均值：全年中各日平均值之算術平均值。 

6.3 個月移動平均值：連續 3 個月有效數據平均值之算術平均值。 

空氣品質指標（Air Quality Index, AQI） 

依據環境部設置之一般空氣品質自動測站監測資料，將當日空氣中臭氧(O3)、

細懸浮微粒(PM2.5)、懸浮微粒(PM10)、一氧化碳(CO)、二氧化硫(SO2)及二氧化

氮(NO2)等 6 種主要污染物之 7 個濃度值，以其對人體健康的影響程度，以分

段線性方程式(插補法)換算為 0-500 之副指標值，再以當日各副指標值之最大

值為該測站當日之 AQI 指標值，藉以表達空氣品質狀況，其數值愈大，級別愈

高，顏色愈深，空氣污染愈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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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污染物濃度與污染副指標值之分段點對照如下： 

副指標值 

臭氧(O3) 

 

每日最大

8 小時平

均值 

臭氧(O3) 

(註 1)  

每日最大

小時值 

細懸浮微粒

(PM2.5) 

24 小時平均

值 

懸浮微粒

(PM10) 

24 小時

平均值 

一氧化碳

(CO) 

每日最大 8

小時平均

值 

二氧化硫

(SO2) 

每日最大小

時值 

二氧化氮

(NO2) 

 每日最大

小時值 

ppm ppm μg/m3 μg/m3 ppm ppb ppb 

0-50 
0.000- 
0.054 

- 0.0-15.4 0-50 0-4.4 0-20 0-30 

51- 100 
0.055- 
0.070 

- 15.5-35.4 51-100 4.5-9.4 21-75 31-100 

101-150 
0.071- 
0.085 

0.125- 
0.164 

35.5-54.4 101-254 9.5-12.4 76-185 101-360 

151-200 
0.086- 
0.105 

0.165- 
0.204 

54.5-150.4 255-354 12.5-15.4 
186-304 
(註 3) 

361-649 

201-300 
0.106- 
0.200 

0.205- 
0.404 

150.5-250.4 355-424 15.5-30.4 
305-604 
(註 3) 

650-1249 

301-400 
(註 2) 0.405- 

0.504 
250.5-350.4 425-504 30.5-40.4 

605-804 
(註 3) 

1250-1649 

401-500 
(註 2) 0.505- 

0.604 
350.5-500.4 505-604 40.5-50.4 

805-1004 
(註 3) 

1650-2049 

註：1. 一般以臭氧(O3)8 小時值計算各地區之空氣品質指標(AQI)。但部分地區以臭氧(O3)
小時值計算空氣品質指標(AQI)是更具有預警性，在此情況下，臭氧(O3)8 小時與臭

氧(O3)1 小時之空氣品質指標(AQI)則皆計算之，取兩者之最大值作為空氣品質指標

(AQI)。 

2. 空氣品質指標(AQI) 301 以上之指標值，是以臭氧(O3)小時值計算之，不以臭氧(O3)8

小時值計算之。 

3. 空氣品質指標(AQI) 200 以上之指標值，是以二氧化硫(SO2)24 小時平均值計算之，不

以二氧化硫(SO2)每日最大小時值計算之。 

2.空氣品質指標之健康影響對照 

AQI 值 0-50 51-100 101-150 151-200 201-300 301-500 

對健康 
的影響 

良好 普通 
對敏感族群

不健康 
對所有族群

不健康 
非常不健康 危害 

代表 
顏色 

綠 黃 橘 紅 紫 褐 

人體 
健康 
影響 

空氣品質

為良好，

污染程度

低或無污

染 

空氣品質可

以接受；但

是，仍有一

些污染物對

特殊敏感族

群產生影響 

空氣污染物

可能會對敏

感族群的健

康造成影

響，但是對

一般大眾的

影響不明顯 

對所有人的

健康開始產

生影響，對

於敏感族群

可能產生嚴

重的健康影

響 

健康警報：

所有人都可

能產生嚴重

的健康影響 

健康威脅達到

緊急，所有人

都可能受到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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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I 超過 100 之日數 

指一段時間空氣品質指標測定日數測定之空氣品質指標(AQI)值超過 100 的日

數合計，對敏感族群的健康造成影響。 

AQI 超過 150 之日數  

指一段時間空氣品質指標測定日數測定之空氣品質指標(AQI)值超過 150 的日

數合計。 

貳、水污染 

水污染 

指水因物質、生物或能量之介入而變更品質，致影響其正常用途或危害國民健

康及生活環境。 

水污染物 

指任何能導致水污染之物質、生物或能量。 

廢水 

指事業於製造、操作、自然資源開發過程中或作業環境所產生含有污染物之水。 

污水 

指事業以外所產生含有污染物之水。 

廢（污）水處理設施 

指廢（污）水為符合水污染防治法管制標準，而以物理、化學或生物方法處理

之設施。 

污水下水道 

指為處理市鎮（生活）污水及事業廢水而設之公共及專用下水道。 

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 

指處理建築物內人類活動所產生之人體排泄物或其他生活污水之設施。 

水質標準 

指由主管機關對水體之品質，依其最佳用途而規定之量度。 

生化需氧量（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 BOD） 

係指水中易受微生物分解的有機物質，在某特定時間及溫度下，被微生物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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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氧化作用所消耗的氧量。一般所稱的生化需氧量係以 20℃培養 5 日後所測

得的結果(BOD5)。生化需氧量可表示水中生物可分解的有機物含量，用以評估

水體受有機物污染的程度，單位為毫克/公升（mg/L）。 

化學需氧量（Chemical Oxygen Demand, COD） 

係用以評估水中可被化學氧化之有機物含量，其係應用重鉻酸鉀為氧化劑，在

強酸情況下加熱，將水中有機物氧化為二氧化碳及水，則所消耗之重鉻酸鉀換

算成相當之氧量就是化學需氧量。一般工業廢水或含生物不易分解物質之廢

水，常以化學需氧量表示其污染程度，單位為毫克/公升。 

懸浮固體（Suspended Solids, SS） 

因攪動或流動，而呈懸浮狀態之固體，為有機性或無機性顆粒，包含膠懸物、

分散物及膠羽，單位為毫克/公升。 

溶氧量（Dissolved Oxygen, DO） 

指溶解於水中的氧氣濃度，為判斷水質好壞之主要指標，單位為毫克/公升。濃

度愈高代表水質狀況愈好。水中之飽和溶氧量受水溫及水中溶解物質之影響，

水溫愈高飽和溶氧量（濃度）愈低。 

氨氮（NH3-N） 

氨氮是水中以氨(NH₃)和銨離子(NH₄⁺)形式存在的氮的總量，為衡量水污染的重

要指標。主要來自有機物分解、動植物排泄物、農業肥料或工業廢水等，當水

體中存在氨氮可表示該水體受污染時間較短，單位為毫克/公升。 

氫離子濃度指數（pH 值） 

為衡量溶液酸鹼程度的標度，以氫離子濃度（莫耳（Mole）/公升）倒數之對數

（以 10 為底）值（pH＝－Log10〔H+〕）表示。pH 指標一般在 0 至 14 之間，

25℃時，pH 為 7 是中性，在 7 以下其值越低，則酸性愈強，在 7 以上其值越

高，則鹼性愈強。 

大腸桿菌群  

寄生於動物腸道的短桿狀細菌，糞便中即含有大量的大腸桿菌群。這些細菌大

部分並不會引起疾病，但可用來做為水體受到糞便污染的一種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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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養化（Eutrophication） 

水體中氮、磷等植物營養物質含量過高引起藻類迅速繁殖，產生藻華現象的過

程。其間由於釋放藻毒素以及增加水中有機質含量，致使水體溶氧量下降，造

成水資源利用時的困擾與水體生態平衡的破壞。 

卡爾森水體優養等級指數（Carlson Trophic State Index, CTSI）  

乃根據水體中葉綠素 a 含量、透明度及總磷，分析其間關係，先計算各項優養

指數值（TSI）；再依各項之 TSI 平均計算卡爾森水體優養等級指數，其計算公

式如下：  

TSI（Chl-a）＝9.81ln（Chl-a）＋30.6  

TSI（SD）＝60－14.41ln（SD）  

TSI（TP）＝14.42ln（TP）＋4.15  

式中，Chl-a：為葉綠素 a 濃度（μg/L） 

SD：為透明度（m） 

TP：為總磷濃度（μg/L） 

卡爾森水體優養指數值（CTSI）為以上所得各值之平均，即 

CTSI＝〔TSI（Chl-a） + TSI（SD） + TSI（TP）〕／3  

所得結果：1.CTSI<40 為貧養狀態  

2.40≦CTSI≦50 為普養狀態  

3.CTSI>50 為優養狀態 

重金屬 

指原子量超過鈣以上之金屬，累積在生物體或人體會造成損害，如銅、鎘、汞、

鉛、鎳、鋅、銀、鉻、砷等。 

總磷（Total Phosphate） 

係由正磷酸鹽、聚（焦）磷酸鹽及有機磷所組成，水中的磷幾乎全部以磷酸鹽

（phosphate）型式存在，為構成土壤養分及動植物原生質的要素。磷是植物生

長的重要養分，當過量的磷進入水體，將造成藻類大量繁殖及死亡，並會因其

腐敗分解大量耗氧，導致水中溶氧耗盡，形成優養化現象。水中總磷通常以每

公升水中含有多少毫克磷 ( mg/L as P )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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鎘（Cd） 

鎘在自然界中不是以單一元素存在，天然水中鎘濃度通常很低。鎘金屬是一種

累積性毒物，鎘中毒會引起痛痛病，對呼吸道產生刺激，長期暴露將造成嗅覺

喪失症、牙齦黃斑或漸成黃圈，鎘化合物不易被腸道吸收，但可經呼吸道被人

體吸收，積存於肝或腎臟造成危害。 

鉻（Cr） 

鉻是人類與許多生物所需的微量礦物質，但濃度過高則有毒性，鉻有 +2、+3、

+6 價三種價態，單位為微克/公升（μg/L），其毒性與其存在的狀態有很大的關

係。三價鉻是人體必須的元素，為維持醣代謝之必要元素，而六價鉻對人類具

有強烈毒性，會造成皮膚粗糙、肝臟受損，具有致癌性並會在體內累積。一般

天然水體中鉻含量很低，而海水中更少。 

銅（Cu） 

銅是一種較豐富的金屬，河川中的銅 50％～80％ 都被吸附固定在水中懸浮固

體物上，形成不溶解狀態。銅為人體必需元素，其毒性對人體不具累積性危害，

但吸收過量亦會造成肝腎和中樞神經傷害，而對水生生物來說，當銅的濃度接

近 1.0mg/L 時會使魚類中毒。 

鋅（Zn） 

鋅常被用來鍍在鐵的外層以防止鐵生銹。鋅為人體之必需元素之一，其對人體

的毒性很低，但對水生生物而言，其毒性卻很大，對魚類的致死濃度約小於

0.1mg/L，對魚卵的致死濃度約為 0.4mg/L。 

汞（Hg） 

汞為全球第一級污染物質，為水域中污染最廣泛的一種重金屬毒物，進入水域

的汞污染物質主要有三種形式分別是金屬、無機汞化合物及有機汞化合物。無

機汞可藉由水中微生物作用而轉換成有機汞，毒性增加。汞是累積性毒物，對

人體健康傷害性極大，有機汞和無機汞主要影響分別為中樞神經系統和腎臟傷

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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砷（As） 

在水中通常以化合物形態存在，毒性甚強，砷對人體之長期危害主要包括烏腳

病、癌症（皮膚癌、肺臟癌、膀胱癌）、心臟病、糖尿病與高血壓等，單位為微

克/公升。 

硒（Se） 

一般以無機的形式存在，硒在環境中會因為蒸散作用，使得水域中所含的硒及

其化合物蒸發至空氣中，隨著大氣對流至其他地區再凝結成雨，進行硒的循環

作用。硒是生物體必須的微量金屬元素，但過量的硒會因起「硒中毒」其症狀

與砷相同，單位為毫克/公升。 

錳（Mn） 

錳為岩石和土壤之組成部分，常與鐵同時存在。飮用水中如含有少量的錳離子，

若是符合國家飮用水水質標準，則不會對健康造成危害；若飮用水中含有過量

的錳離子或錳氧化物，外觀上呈現黑褐色，不慎誤飮會影響健康。 

銀（Ag） 

銀具有累積性毒，會導致銀質沈著症，使皮膚與眼睛產生永久性藍灰色病變，

亦對水中生物有殺滅或抑制作用。 

透視度、透明度 

1.透視度係指光線能穿透水之程度。將水樣置於 30 公分透視度計之無色透明

玻璃管中，隨即放流，其所能看見玻璃管底部十字形記號之最大水深度，單

位為公分(cm)。 

2.透明度係指光線能夠穿透水之程度，於水庫監測時用以判斷水庫優養化指標

之一。其檢測方法係利用直徑 20～30 公分之白色圓盤（又稱沙奇盤，Secchi 

disk）沈入水中，量測其可見距離，即為水體之透明度，又稱沙奇透明度(Secchi 

transparency)。 

葉綠素 a 

葉綠素的種類很多，較常見的有呈藍綠色的葉綠素 a 及呈黃綠色的葉綠素 b，

葉綠素 a 和 b 的成分相差無幾，皆能吸收太陽光，只有在內部結構和吸收不同

波長光線上有所差別，陸上植物葉綠素 a 與 b 的比例大約是 3 比 1。當水體

中葉綠素 a 偏高時，表示水中藻類過量繁殖，亦反應水體優養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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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固體廢棄物 

一般廢棄物 

由家戶或其他非事業所產生之垃圾、糞尿、動物屍體等，足以污染環境衛生之

固體或液體廢棄物。 

事業廢棄物 

指事業活動產生非屬其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包括有害事業廢棄物及一般事

業廢棄物。事業係指農工礦廠（場）、營造業、醫療機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

理機構、事業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學校或機關團體之實驗室及其他經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 

農業廢棄物 

農業廢棄物係指從事農作、森林、水產、畜牧等動植物產銷所產出之廢棄物，

可分為農業廢棄物及農業資材廢棄物二類，其中農業廢棄物為農產、林產、漁

產、畜產、批發市場及食品加工等生物性廢棄物，農業資材廢棄物則為非生物

性廢棄物。 

工業廢棄物 

係由工業所產生足以污染環境或影響人體健康之廢棄物。依其性質可分為一般

及有害事業廢棄物，其中有害事業廢棄物依環境部「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

規範，分為製程有害事業廢棄物、混合五金廢料、毒性有害事業廢棄物、溶出

毒性事業廢棄物、戴奧辛有害事業廢棄物、多氯聯苯有害事業廢棄物、腐蝕性

事業廢棄物、易燃性事業廢棄物、反應性事業廢棄物、石綿及其製品廢棄物及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等。 

醫療廢棄物 

係由醫療機構所產生足以污染環境或影響人體健康之廢棄物，依其性質可分為

一般及生物醫療廢棄物，其中生物醫療廢棄物依「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

規範，分為基因毒性廢棄物、廢尖銳器具、廢棄之微生物培養物、菌株及相關

生物製品、病理廢棄物、血液廢棄物、受污染動物屍體、殘肢及墊料、手術或

驗屍廢棄物、實驗室廢棄物、透析廢棄物、隔離廢棄物、受血液及體液污染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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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物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對人體或環境具

危害性，並經公告者等項。 

營造廢棄物 

係指公共工程、建築工程及建築物拆除工程所產出之廢棄物，包括營建剩餘土

石方及營建廢棄物。 

營建廢棄物 

營造業及建築拆除業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ㄧ定規模以上營建工程及拆除工程

所產出之廢棄物。 

營建剩餘土石方 

包括建築工程、公共工程及其他民間工程所產生之剩餘有用之土壤砂石資源。 

廢棄物處理 

利用機械或設備將廢棄物進行合乎衛生之處理；包括掩埋、焚化、堆肥、壓縮、

貯存、水泥固化、資源回收及其他物理、化學或生物等處理方法。 

掩埋法 

包括安定掩埋法、衛生掩埋法及封閉掩埋法。 

1.安定掩埋法 

指將具安定性之一般（事業）廢棄物置於掩埋場，設有防止地盤滑動、沈陷

及水土保持設施或措施之處理方法。 

2.衛生掩埋法 

指將一般（事業）廢棄物掩埋於不透水材質或低滲水性土壤所構築，並設有

滲出水、廢氣收集處理設施及地下水監測裝置之掩埋場之處理方法。 

3.封閉掩埋法 

指將有害垃圾及有害事業廢棄物掩埋於以抗壓及雙層不透水材質所構築，並

設有阻止污染物外洩及地下水監測裝置之處理方法。 

堆肥處理法 

係指藉微生物之生化作用，在控制條件下將廢棄物中的有機質分解、腐熟，轉

換成安定之腐植質或土壤改良劑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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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化法 

指利用高溫燃燒，將廢棄物轉變為安定之氣體或物質之處理方法。 

一般廢棄物產生量 

係指廢棄物清理法所定義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產生量之合計，包含一般垃

圾、資源垃圾及廚餘。 

垃圾清運量 

由廢棄物清理執行機關或公私處所自行或委託清運至垃圾處理場（廠）之垃圾

量，含溝泥量、巨大垃圾焚化量及巨大垃圾衛生掩埋量，但不含巨大垃圾回收

再利用量、廚餘回收量、資源回收量、事業廢棄物之清運量及舊垃圾之遷移量

（例如：位於河川行水區內垃圾棄置場之垃圾遷移量、原以打包方式貯存之舊

圾垃清運量）。 

巨大垃圾回收再利用量 

指巨大垃圾回收經修復後再使用或破碎分選後再利用之數量。 

一般廢棄物妥善處理 

指執行機關將資源垃圾回收或將廢棄物於設置有防污設施之垃圾處理場（廠），

予以妥善處理稱之，如焚化爐焚化、衛生掩埋、廚餘回收再利用、資源垃圾回

收再利用及其他（如篩分打包、水泥窯偕同處理、製成固體再生燃料(Solid 

Recovered Fuel，SRF)）等。 

廚餘回收量 

經由地方環保單位、社區、學校及機關團體回收之廚餘垃圾量。 

一般廢棄物妥善處理率 

（焚化量+衛生掩埋量+廚餘回收再利用量+資源垃圾回收再利用量+其他處理量）

／（一般廢棄物產生量+上期期末一般廢棄物暫存量）×100％。 

執行機關資源回收量 

經由地方環保單位、社區、學校、機關團體回收之資源垃圾量。 

 

 



21 
 

資源回收稽核認證量 

廢物品及廢容器經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稽核認證之公正團體認證回收之資源

回收量。 

稽核認證團體 

指受中央主管機關委託執行受補貼機構稽核認證作業之法人。 

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限期改善場址 

各級主管機關為查證工作時，發現土壤、底泥或地下水因受污染而有影響人體

健康、農漁業生產或飲用水水源之虞者，即會進行場址管制作業，並要求在特

定期限內進行污染改善，以減輕污染影響或避免污染擴大。 

污染控制場址 

指土壤污染或地下水污染來源明確之場址，其污染物非自然環境存在經沖刷、

流布、沉積、引灌，致該污染物達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者。 

污染整治場址 

指污染控制場址經初步評估，有嚴重危害國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虞，而經中央

主管機關審核公告者。 

地下水受污染使用限制地區 

指地下水污染濃度達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且污染來源不明確者，並經主管機關

公告劃定受污染使用限制之地區。 

伍、礦產與土石資源 

大理石 

大理石係因中國雲南大理點蒼山所產具有絢麗花紋的石材而得名。別名為結晶

石灰石，化學成分為 CaCO3，礦物成分為由重結晶的方解石或白雲石組成的變

質岩，臺灣東部蘊藏豐富，為最具開發潛力的礦產資源。 

石灰石 

化學成分為 CaCO3，為碳酸鈣組成的沉積岩，主要由生物遺體（珊瑚骨骼或貝

殼等）堆積或由水中（海水或湖水）化學沈澱的方式而形成，偶爾亦可由碳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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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之碎屑沈積堆置而成，為大理石或白雲石質大理石之前身。 

蛇紋石 

化學成分為 Mg6(Si4O10)(OH)8，為含水矽酸鹽類，火成岩和變質岩內之次生礦

物，臺灣之蛇紋岩均係基性或超基性火成岩等受風化而成。 

白雲石 

化學成分為 CaMg(CO3)2，由碳酸鈣和碳酸鎂構成的礦物，存在於結晶石灰岩

及其他富含鎂的變質岩中，為碳酸鹽岩石中為最常見的一種造岩礦物，白雲石

的形成是由於石灰石再結晶作用期間，鈣被鎂分子取代所致。 

天然氣 

由多種碳氫化合物及其他非碳氫化合物混合而成，產自地下數百至數千公尺的

儲油氣層中，其成分主要以甲烷為主，另含有少量之其他石蠟系碳氫化合物，

如乙烷（C2H6）、丙烷（C3H8）、丁烷（C4H10）等。此外，尚含有非碳氫化合物，

包括氮、硫化氫、二氧化碳、氦、水氣等，視生成環境而異。 

凝結油 

為碳氫化合物的一種，通常與天然氣混生於儲油氣層中，在高溫、高壓的儲油

氣層中，凝結油與天然氣同樣呈氣態，一旦經開採產出地表，因為溫度及壓力

的下降，乃從天然氣中凝結出來；其成分十分複雜，包括甲基環乙烷、甲苯、

二甲苯、甲基丁烷、辛烷、戊烷等。 

土石 

指礦業法第 3 條所列各礦以外之土、砂、礫及石等天然資源。又依賦存地可分

為河川及水域土石、陸上土石、濱海及海域土石。 

河川及水域土石 

指賦存於河川區域及湖泊之土石。 

陸上土石 

指賦存於陸地之土石。 

濱海及海域土石 

指賦存於濱海及濱海以外海域之土石。 

 



23 
 

陸、水資源 

水 

指以任何形式存在之地面水及地下水。 

地面水 

指存在於河川、海洋、湖潭、水庫、池塘、灌溉渠道、各種排水路（包括尚未

完成廢（污）水處理設施之公共及專用下水道）或其他體系內全部或部分之水。 

地下水 

指存在於地下水層之水。 

地下水補注量 

經由地面入滲至地下之水源。 

柒、森林資源 

森林（森林法） 

森林係指林地及其群生竹、木之總稱。 

森林（聯合國糧農組織（FAO）之定義） 

面積大於 0.5 公頃，樹高 5 公尺以上，樹冠覆蓋率 10％以上，或於原生育地

之林木成熟後符合前述條件，但不包括供農作使用與都市使用之土地。 

林地（森林法施行細則） 

包括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編定為林業用地或適用林業用地管制之土地，以

及保安林、森林遊樂區與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範圍內經認定為林地之土地。 

森林災害 

按森林災害類別，分為火災、竊取主副產物、濫墾、其他等 4 類：  

1.火災：係指森林遭火焚燒後所引起之災害。 

2.竊取主副產物：係指森林主、副產物被他人以不法所有意圖而竊取者。  

3.濫墾：在林地內任意開墾耕種其他農作物，影響水土保持之不法行為。 

4.其他：指不屬於火災、竊取主副產物、濫墾等以外之災害，如風災、水患、

旱害、蟲害、擅誤伐等災害而言。 

森林蓄積 

林地上之林木材積量，係依航空測量之資料再以人工勘察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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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材 

胸高直徑（連皮）20 公分以上之林木。 

薪材 

胸高直徑（連皮）未滿 20 公分之林木。 

針葉樹林 

林分中針葉樹種占材積或株數在 80％以上，且經濟性竹林之樹冠密度不超過

全面積 50％者。 

闊葉樹林 

凡林分中有 80％以上之材積或株數為闊葉樹所組成，且經濟性竹林之樹冠密

度不超過全面積 50％者。 

針闊葉樹混淆林 

凡林分中針葉樹種占材積或株數 20％以上至 80％以下，且經濟性竹林之樹冠

密度不超過全面積 50％者。 

竹林 

凡林分中經濟性竹林之樹冠密度超過全面積 50％者。 

竹木混淆林 

竹、木混淆林，林木蓄積總和或株數總和至少占 25%以上，75%以下。 

捌、環境保護支出 

環保支出 

為防止、減少或消除人類生產和消費過程中帶來之污染或噪音而產生之支出。 

環境負荷 

指因人類之活動，加諸環境的影響而有妨礙環境保護之虞者。 

玖、對政府的環境支付 

對政府的環境支付 

向政府支付的各種與環境交易有關的款項，包括環境稅、租金、規費、罰金與罰款。 

環境稅 

對已證實有害環境的實體單位所徵收的稅，且稅的定義係指強制且無償對政府

的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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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 

環境資產如土地及礦產與能源資源之所有者（通常指政府）出售該項資產的處

置權給另一機構單位所取得的所得，亦即是為了將這些非生產性資產的環境資

產用於生產的支付，有別於固定資產（如建築物、設備、運輸車輛等）之使用

者支付給這些資產所有者的租賃費。 

規費 

政府單位對家計單位及企業提供商品與服務，並由使用者支付給政府的款項。 

罰金及罰款 

法院或準司法機構向非法進行環境資產使用活動的機構單位課以強制的支付。 

能源類的對政府支付 

支付的源起對象主要為運輸（transport）與固定（stationary）使用之能源產品，

其中前者如汽油與柴油，後者如燃料油、天然氣、煤與電力等。 

能源類關稅 

統計範圍自「海關進口稅則」第 27 章礦物燃料、礦油及其蒸餾產品中，選取

符合能源稅定義之產品。 

油氣類貨物稅 

統計範圍自「貨物稅條例」第 10 條應稅之油氣類項目，擇取符合能源稅定義

之產品，包括汽油、柴油、煤油、航空燃油、燃料油及液化石油氣等。 

能源類石油基金 

統計範圍自「石油管理法」第 34 條及第 35 條規定收取之石油基金項目中，選

取符合能源稅定義之產品。 

運輸類的對政府支付 

支付的源起主要為機動（motor）運輸工具的擁有與使用，其中運輸工具不含組

件、配件及零件。 

運輸工具關稅 

統計範圍自「海關進口稅則」第 17 類（86 至 89 章）之車輛、航空器、船舶及

有關運輸設備中，選取符合運輸稅定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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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工具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統計範圍為「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 2 條之小客車、飛機、遊艇等項目。 

車輛貨物稅 

統計範圍自「貨物稅條例」第 12 條應稅之車輛類項目中，選取符合運輸稅定義者。 

車輛使用牌照稅 

依「使用牌照稅法」第 5 條及第 6 條規定，對機動車輛（小客車、大客車、貨

車、機器腳踏車）及船舶課徵使用牌照稅。 

公路使用養護安全管理費 

使用道路之各型汽車，依「公路法」第 27 條規定徵收之公路使用養護安全管

理費。 

污染類的對政府支付 

支付的源起主要針對空氣與水的排放、固體廢棄物與噪音的管理。 

空氣污染防制費 

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16 條規定，徵收對象包含排放空氣污染之固定污染

源及移動污染源。本防制費自 84 年 7 月起開徵，並依法成立空氣污染防制基

金，專款專用於空氣污染防制工作。 

水污染防治費 

依「水污染防治法」第 11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對於排放廢（污）水於地面水

體之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不含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及社區專用污水下水道

系統），應依其排放之水質水量或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計算方式核定其排放

之水質水量，徵收水污染防治費。地方政府應對依下水道法公告之下水道使用

區域內，未將污水排洩於下水道之家戶，徵收水污染防治費。本防治費自民國

104 年 5 月起開徵，並依法成設置特種基金，專款專用於水污染防治工作。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 

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28 條規定，為整治土壤、地下水污染，得

對公告之物質，依其產生量及輸入量，向製造者及輸入者徵收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費。徵收類別包含石油系有機物、含氯碳氫化合物、非石油系有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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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重金屬及重金屬化合物及其他等 6 大類。本整治費自 90 年 11 月起開

徵，且成立土壤及地下水整治基金，專款專用於土壤及地下水之污染整治工作。 

回收清除處理費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15 條及第 16 條規定，對製造業及輸入業者所製造或輸

入之物品或其包裝、容器經食用或使用後，足以產生嚴重污染環境之虞者，應

按其營業量、進口量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作為資源回收管理基金。收入之一

部分成立非營業基金，用於執行回收工作的稽核認證、回收宣導及查核、補助

獎勵回收清除暨再生利用等業務；另一部分收入成立信託基金，運用於實際回

收、處理補貼費。 

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4 條及環境部之「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徵收辦法」

第 3 條，在自來水供水區且接管使用自來水之居民，其清除處理費係依自來水

實際用水量度數計算繳納；非接管使用或非自來水供水區之居民，則就戶政機

關之戶籍資料，按戶定額計算徵收之；而按垃圾量計算徵收者，則以專用垃圾

袋計量隨袋徵收。又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6 條規定，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

費應依實際成本收費，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 91 年起成立一般廢棄物

清除處理基金，專款專用於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機具或設備、設施之重置及一

般廢棄物處理場（廠）之復育。 

航空噪音防制費 

使用航空站、飛行場、助航設備及相關設施，依「民用航空法」第 37 條規定

繳納之噪音補償金。 

資源類的對政府支付 

支付的源起主要針對水的抽取、砂石、初級原料、森林及礦產等資源的開採。 

礦稅－礦業權費（礦區稅）、礦產權利金（礦產稅） 

依「礦業法」第 55 條規定，礦業者須繳納礦區稅及礦產稅，又依「海域石油

礦探採條例」第 7 條及第 8 條規定，石油礦者只須繳納礦產稅，不須繳納礦區

稅，惟實務上礦產稅至民國 92 年止均未徵收。民國 93 年起礦區稅及礦產稅之

徵收規定已廢止，並依新修正之礦業法第 53 條至第 55 條規定，改列「礦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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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與「礦產權利金」。 

土石採取許可使用費 

依「河川管理辦法」規定，申請河川使用許可得以採取土石者，須繳納土石採

取許可使用費。 

特別及臨時稅課 

統計範圍為各縣市特別及臨時稅課條例中，選取符合資源稅定義者，包括土石

採取、礦石採取之特別及臨時稅課。 

 


